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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浮 市 自 然 资 源 局 文 件
云自然资〔2026〕31号

云浮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云浮市地质灾害风

险隐患报告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现将《云浮市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奖励办法（试行）》

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贯彻执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请径向我局反映。

特此通知。

附件：云浮市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奖励办法（试行）

云浮市自然资源局

2026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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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奖励办法
（试行）

为了鼓励公众参与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的排查和报告，做

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消除，及时控制事态发展，避免出现

灾害事件，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地

质灾害防治条例》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一、奖励范围与经费保障

（一）本《办法》规定的奖励范围指本市范围内所有地

质灾害风险隐患的报告奖励活动。本《办法》所称地质灾害，

主要是指不能预见或者不能抗拒的自然因素（排除工程建设

等人为活动因素）引发的，对人民生命和财产构成威胁、造

成损害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

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对本市范围内的地质灾害风

险隐患进行报告。对符合奖励范围和条件的报告，云浮市自

然资源局可以给予奖励。

（三）云浮市自然资源部门应加强对报告奖励经费的管

理，建立健全报告奖励档案，包括报告登记记录、调查情况、

报告人资料、奖励审核资料和奖金发放情况等。

二、报告方式与途径

市县两级自然资源部门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的处

理单位。

（一）任何单位和个人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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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话报告

接报单位 办公电话

云浮市自然资源局 0766-8936660

云城区自然资源局 0766-8606399

云安区自然资源局 0766-8638705

罗定市自然资源局 0766-3811339

新兴县自然资源局 0766-2976416

郁南县自然资源局 0766-7592840

2.现场报告

接报单位 联系地址

云浮市自然资源局 云城区世纪大道中土地交易中心大楼

云城区自然资源局 云城区世纪大道西 117号

云安区自然资源局
云浮新区云泰大道云聚花园 1 号楼 12、13

楼、14楼（部分）

罗定市自然资源局
罗定市兴华三路与海富一横路交叉路口往

南约 50米

新兴县自然资源局 新兴县新城镇广兴大道中 31号

郁南县自然资源局 郁南县江滨东路文化广场东南侧约 90米

（二）其他。报告人在报告时应提供地质灾害风险隐患

的详细信息，包括隐患地点、隐患描述等事项。采用实名制

报告，报告人报告时应如实提供本人的真实姓名、身份证件

号码、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接报单位应如实登记备案。

三、报告受理与处理

（一）确定报告人所报事项属于本《办法》规定的地质

灾害风险隐患的，由接报单位如实填写《地质灾害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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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登记表》（详见附件 1，以下简称《登记表》），接报单位

为云浮市县两级自然资源部门。

（二）云浮市自然资源部门接报的，填写《登记表》后

转交县级自然资源部门核实；县级自然资源部门接报的，自

行开展核实工作。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应在 3个工作日内组织

3人专家组完成现场核实，依据相关规定核定隐患等级，并

填写《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奖励核实表》（详见附件 2，以

下简称《核实表》）。

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由高到低划分为四个等级（如下表所

示），等级划分主要依据受威胁人口数量或潜在经济损失规

模，并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确定最终等级。

指标

等级
受威胁人口（人） 潜在经济损失（万元）

特大型 大于 1000（含） 大于 10000（含）

大型 100（含）至 1000 5000（含）至 10000

中型 10（含）至 100 500（含）至 5000

小型 小于 10 小于 500

（三）核实完成后 3个工作日内，由县级自然资源部门

将《登记表》（仅限县级接报情形）、《核实表》及相关佐证

材料（如应急调查报告等）汇总报送至云浮市自然资源部门。

经最终审核确认后，将对照本《办法》规定的奖励标准确定

具体奖励事项。

四、奖励条件与标准

（一）奖励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报告人指明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地点，必要时赴现场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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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指认；

2.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事先未被自然资源部门掌握的；

3.经县级自然资源部门组织专家组进行现场核实，并予

以认定等级。

（二）奖励标准。

1.报告内容属于特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的，奖励 1000元；

2.报告内容属于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的，奖励 800元；

3.报告内容属于中型地质灾害隐患的，奖励 500元；

4.报告内容属于小型地质灾害隐患的，奖励 300元。

（三）其他。同一报告内容，原则上只奖励一次；同一

事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报告人的，奖励第一报告人，以自然

资源部门最早接报时间为准。各级国家机关在职工作人员、

各类学校（含公办、民办）教职工、村（居）委工作人员等

报告不纳入奖励范围。

五、奖励发放与管理

（一）对符合条件的报告人，云浮市自然资源部门应当

自收到核实材料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通知其办理奖金领取

手续；报告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持有

效身份证件及银行账户等资料，办理奖金领取手续；云浮市

自然资源部门应当自报告人办结领取手续之日起 10个工作

日内，支付奖金。

（二）委托他人代领的，受托人须持授权委托书、报告

人及受托人身份证件、银行账户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到云

浮市自然资源部门办理奖金领取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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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人逾期未办理奖金领取手续的，视为自动放

弃奖励。

（四）市自然资源部门应对奖励的发放过程完整记录并

存档。

六、相关责任与工作要求

（一）有下列情形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市自然资源部门应当奖励而不按规定发放奖金或滥发

奖金的；

2.自然资源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泄露报告人个人信息

的；

3.报告人故意虚报风险隐患的，受理部门应当视情况依

法追究其责任。

（二）自然资源部门应积极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包括但

不限于电视、广播、网络等，广泛宣传本《办法》的内容和

意义，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提高公众对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的

认识和报告意识。

（三）自然资源部门应积极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

排查和报告的培训活动，提高公众识别和报告隐患的能力。

七、实施时间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年 12月

31日。法律法规或国家、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1.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登记表

2.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奖励核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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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登记表

报告人信息

姓名 电话

身份证号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隐患地点

报告内容

登记部门信息

登记人姓名 联系电话

登记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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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奖励核实表

核实单位（盖章）

核实时间
核实人员

（专家组人员）

风险报告情况

核实情况

核实结果

（可附应急调查

报告）

调查核实人员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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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自然资源局,各县（市、区）自然资源局。

云浮市自然资源局 2026 年 4 月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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